原告向庆会与被告杨同明、张浩、重庆云奥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审理报告
一、案件的由来和审理经过
原告向庆会与被告杨同明、张浩、重庆云奥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下称云奥劳务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2016年3月23日立案，并于同年5月19日缺席（杨同明、张浩）作出（2016）渝0230民初1284号民事判决书，张浩不服判决，提出上诉，三中院以一审违法缺席裁判为由将本案发回本院重审。本院于2017年4月12日重新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向庆会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向涛，被告杨同明、张浩到庭参加诉讼。被告云奥劳务公司经公告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二、当事人基本情况

原告：向庆会，女，1966年10月24日出生，汉族，居民，住重庆市丰都县三合街道平中路10号2单元7-2，公民身份号码512324196610247323。

委托诉讼代理人：向涛，重庆东龙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杨同明，男，1966年11月21日出生，汉族，居民，住重庆市长寿区石门村石道场组15号，公民身份号码510221196611216215。

被告：张浩，男，1983年8月11日出生，汉族，居民，住重庆市长寿区桃源南路2号5幢1单元6-7，公民身份号码510221198308112412。

被告：重庆云奥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九龙坡区渝新路176号附2号6-3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77784574587。

法定代表人：李海洋，总经理。

三、当事人的诉讼请求、争议的事实和理由
向庆会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决1、杨同明、张浩共同支付向庆会货款86000元及违约金17200元；（在本次庭审中，向庆会增加诉讼请求：并从2015年1月5日起按农村商业银行贷款利率支付利息至其付清时止）；2、云奥劳务公司对以上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事实和理由：2014年左右，云奥劳务公司在承建仙女湖镇野桃坝村高山移民安置房工程时，杨同明、张浩到向庆会经营的丰都县腾达五金板材物资部赊购了86000元的板材。杨同明、张浩于2015年1月5日向向庆会出具了欠条一张，该欠条约定了欠款金额、还款时间及不按时付清的违约责任（即按本金的20%支付违约金）。欠款到期后，向庆会多次追收未果，遂诉至法院。
杨同明辩称，杨同明与本案所涉工地没有任何关系。由于陈云孝交的保证金是向杨同明借的，从杨同明的账户打给了工程项目部。在工地发不出工资后，政府出面协调，用保证金来解决，因保证金是杨同明交的，必须其签字才能支用，且要用保证金将工资和材料款付后剩余的才退还给杨同明，这种情况下杨同明才在欠条上签字的。

张浩辩称，1、张浩是云奥劳务公司雇请的人员，开始是安全员，后来是材料员，赊购的板材是工地需要的材料，这笔货款不应由张浩负担，而应由云奥劳务公司支付。当时向向庆会赊购板材时有三个人在场，工长、会计和张浩，购买的板材1500张，共计79500元，因其他人没有带身份证，张浩告知公司后，公司老板（陈云孝）让张浩在欠条上签字，向庆会说不认识老板，只找张浩，张浩承诺到期不支付，可以押其车辆。后来，由于欠的货款未支付，经协调无果，向庆会说不认识张浩的老板，要求张浩在重新出具的欠条上签字，张浩签字后向庆会将张浩的车辆还给了张浩。2、向庆会要求从2015年1月5日起按农村商业银行贷款利率支付利息不合理。
云奥劳务公司未作答辩，亦未提交证据材料。
四、当事人举证情况

原告举证：1、2014年9月22日的欠条，拟证明赊购的板材是1500张，每张53元。2、2015年1月5日的欠条，拟证明结算后欠款金额86000元，以及约定的还款时间、违约金。3、张浩出具有书面说明，拟证明是张浩欠货款，张浩自愿将车扣给原告。

二被告对原告的证据均无异议。

被告举证：

杨同明：有云奥劳务公司与工地班组签订的合同，上诉案件中已经向三中院提交，现在没有证据。
张浩：没有证据。
五、查明的事实
贵州中航南方机械化建设有限公司承建丰都县仙女湖镇野桃坝村高山移民安置房工程后，其又将工程劳务承包给云奥劳务公司。2014年9月22日，张浩向向庆会赊购板材，用于丰都县仙女湖镇野桃坝村高山移民安置房工程，张浩于当日出具“欠条”1份，载明：今欠丰都县腾达五金板材物资部胶合板款79500元（1500张，53元/张）。此欠款于2014年11月20日前付清，若逾期未付清，按每张板每月收取2元的资金占用费，不足1个月按1个月计算。欠款人：重庆云奥劳务公司  张浩。另，熊天发亦在欠条上签名。
在约定的时间到期后，张浩未支付货款，经向庆会催收，张浩于2014年11月30日出具书面说明，载明：因欠向庆会木板款，现自愿将本人五菱车1辆暂扣至向庆会，在2014年12月18日之前将板材款连本带利付清，再行将车取回。张浩依约将其车辆交向庆会保管，但其后仍然未支付所欠的货款。

2015年1月5日，经结算，杨同明、张浩就所欠的上述板材款给向庆会另外出具“欠条”1份，载明：今欠到向庆会材料（木板）款86000元。此款由仙女湖镇野桃坝村高山移民安置房项目部代劳务公司支付。支付时间：2015年1月15日前支付40000元，元月底前付清尾款。如到时不付清，则按本金的20%支付违约金。欠款人：杨同明、张浩。该欠条出具后，向庆会将张浩的车辆交还张浩。欠款到期后，向庆会多次催收，杨同明、张浩一直未予支付。
六、解决纠纷的意见和理由
第一种意见：原告向庆会与被告杨同明、张浩之间虽未签订书面买卖合同，但从原告举示的证据显示双方之间已形成事实买卖合同关系，且双方之间的事实买卖合同关系不违反法律、法规之规定，合法有效。被告杨同明、张浩欠到原告向庆会货款86000元的事实清楚，且已逾期，二被告的行为已构成违约，故原告要求二被告支付货款86000元及违约金的诉讼请求合法有据，予以支持。杨同明、张浩亦未举示证据证明其与云奥劳务公司系职务行为，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对于原告要求被告云奥劳务公司承担共同偿还责任的问题。本案中原告向庆会就被告云奥劳务公司应对该86000元货款及违约金承担共同或连带支付责任未举示任何证据证实，故原告该诉讼请求无事实法律依据。故应判决杨同明、张浩给付向庆会货款人民币86000元及违约金17200元（86000元×20%）；云奥劳务公司不承担责任。对于在重审中向庆会提出的另行计算利息问题，原告认为诉讼时间过长，20%的违约金不足以弥补损失，但原告没有证据证明约定的违约金明显低于原告的损失，对利息的请求不予支持。
第二种意见：本案当事人之间虽未签订书面买卖合同，但从原告举示的证据显示双方之间已形成事实买卖合同关系，且双方之间的事实买卖合同关系不违反法律、法规之规定，合法有效。且欠到原告向庆会货款86000元的事实清楚，已逾期，已构成违约，故原告要求支付货款86000元及违约金的诉讼请求合法有据，予以支持。对于本案欠款由谁支付的问题。云奥劳务公司在原审中向法庭陈述贵州中航公司将工程转包给云奥劳务公司，云奥劳务公司又将劳务包给了杨同明，张浩是杨同明的工人。杨同明则否认与本案工程存在法律关系，张浩向法庭陈述其是云奥劳务公司雇用的材料员。虽然当事人未向法庭举示充分的证据，但从审理的情况看，当事人均认可购买的板材是用于了仙女湖镇野桃坝村高山移民安置房工程，而该工程由云奥劳务公司承包，虽然向庆会坚称只认张浩个人，但张浩在2014年9月22日出具欠条时已经写明欠款人为云奥劳务公司张浩，表明是公司购买材料。且2015年1月5日杨同明、张浩出具欠条时，欠条的内容为由项目部代劳务公司支付，支付的主体是劳务公司，杨同明、张浩对于出具借条的情况也作了说明，故本案买卖合同的相对方为云奥劳务公司，应由云奥劳务公司承担支付货款的责任。故应判决云奥劳务公司给付向庆会货款人民币86000元及违约金17200元（86000元×20%）；杨同明、张浩不承担责任。对于在重审中向庆会提出的另行计算利息问题，原告认为诉讼时间过长，20%的违约金不足以弥补损失，但原告没有证据证明约定的违约金明显低于原告的损失，对利息的请求不予支持。
合议庭倾向于第二种意见。

                                 秦庆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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